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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营销活动范围：上海市范围内，活动期间在中国电信上海公司指定渠道购买 iPhone6s

系列（含 iPhone6s Plus 系列）、iPhone7 系列（含 iPhone7 Plus 系列）、iPhone8 系列（含 iPhone8

Plus 系列）、iPhoneX、三星 Note8 手机并参加天翼 4G 国内不限流量“购机送费”合约计划

的客户。

二、营销产品：中国电信上海公司后付费、预付费 4G 移动业务。

三、营销活动内容：

活动期间，在中国电信上海公司指定渠道购买 iPhone6s 系列（含 iPhone6s Plus 系列）、

iPhone7 系列（含 iPhone7 Plus 系列）、iPhone8 系列（含 iPhone8 Plus 系列）、iPhone X、三

星 Note8 手机并参加天翼“购机送费”合约计划，可享受指定的话费赠送。

本合约计划基于天翼4G国内不限流量套餐。套餐内容及说明详见《中国电信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分公司天翼4G国内不限流量套餐营销规则》（以客户参加本合约计划所在时刻的有

效版本为准），客户参加本合约计划还需签署上述套餐营销规则并遵守该规则的约定。本合

约计划与其他各类合约计划或其他套餐的各类补贴不可重复享受。

四、“购机送费”合约计划：

客户参加天翼 4G 国内不限流量套餐指定档次，并支付全额手机零售价购买 iPhone6s
系列（含 iPhone6s Plus 系列）、iPhone7 系列（含 iPhone7 Plus 系列）、iPhone8 系列（含 iPhone8
Plus 系列）、iPhoneX、三星 Note8 手机终端，可享受相应的话费补贴（手机终端零售价、适

用赠送话费档次详见营业厅公告）。合约档次、套餐档次及赠送话费详见下表：

套餐月基本费 （元） 199 299 399 499 299 399 499

合约期 24 个月 36 个月

预存金额（仅针对预付费） 200 300 400 500 300 400 500

赠送话费总额（元） 988 2988 4388 5888 5388 6688 8888

合约期第 1－23/35 个月每月

话费赠送（元）
40 120 180 240 150 180 240

合约期第 24/36 个月话费赠送

（元）
68 228 248 368 138 388 488

适用终端

iPhone 8 64/256GB、iPhone 8 Plus 64/256GB、iPhone7

32/128GB、iPhone7 Plus 32/128GB、iPhone6s 32/128GB、

iPhone6s Plus 32/128GB、Note8 64/128/256GB、 iPhoneX

64G/256G

iPhone X

64G/256G



 关于赠款的说明：

1、 根据客户选择的套餐档次获得相应的赠送话费，赠送话费分为二部分，其中：“合

约期第 1－23/35 个月每月话费赠送”指自活动生效后的第 1 个月至第 23/35 个月逐

月向客户等额赠送；“合约期第 24/36 个月话费赠送”指合约期最后一个月赠送。

2、 赠送的话费用于抵扣套餐内手机（限主卡）月基本费，限当月使用，不累积、不

兑现、不转存，不能抵扣之前各月产生的欠费，且无法使停机号码复机。

3、 系统将根据客户所选套餐档次及产品类型，在每月开账计收时进行赠送话费的抵

扣。客户账户余额的查询以每月实际开账后的金额为准。不同产品（后付费、预

付费）的实际开账时间略有不同，具体以产品规定为准。

五、特别关注：

5.1 关于合约期：

5.1.1 本合约计划合约期为 24/36 个月。其中：

1．新入网或无协议期约束的客户参加本合约计划，合约期自客户参加本合约计划（含

天翼 4G 国内不限流量 基础套餐）的次月 1 日起算。天翼 4G 国内不限流量基础套餐的有效

期同本合约计划的合约期。

2. 手机号码已参加中国电信上海公司其他营销活动、且该营销活动剩余协议期在 6 个

月内的客户，可通过叠加协议期，并变更为不低于原套餐月基本费水平的“天翼 4G 国内不

限流量”套餐，参加本合约计划。办理后：

1）客户所选择的天翼 4G 国内不限流量套餐资费自办理的次月生效。

2）继续执行原营销活动剩余协议期，到期后再执行本合约计划的合约期。即：办理后

总协议期＝原剩余协议期＋本合约计划合约期。

3）话费赠送自本合约计划合约期的第一个月起执行。

5.1.2 合约期满，客户可提出业务变更或业务注销（拆机）并办理相应手续。客户办理

基础套餐等业务变更或业务注销（拆机）手续的，天翼 4G 国内不限流量套餐优惠（含副卡、

可选包）终止。客户可以选择参加所在时刻有效的天翼套餐或中国电信上海公司推出的其他

营销活动。变更自完工的次月 1 日起生效。

5.1.3 合约期满，客户未办理业务变更或业务注销（拆机）手续的，中国电信上海公司

在仍有能力继续提供本规则约定的套餐、且客户未发生欠费的情况下，将继续按客户所选

择的天翼 4G 国内不限流量套餐资费标准向客户提供通信服务，但以上合约计划中的话费赠

送终止。

5.2 手机若已参加中国电信上海公司其他营销活动、且营销规则剩余协议期大于 6 个月的客

户，不能参加本活动。

5.3 有历史欠费的客户不得参加本次套餐活动，付清欠费后方可参加。

5.4 合约期内，客户可在相同套餐类型、相同合约类型、相同机型、相同合约年限内，变更

为更高档次的天翼 4G 国内不限流量套餐，套餐变更次月生效。变更后，赠送话费额度保持

不变。

5.5 合约期满前，客户办理非指定套餐变更、手机拆机、过户、停机保号和退订套餐的，均

视为因客户原因退出本活动。客户需全额支付已领用的赠送话费费用。此外，客户还应结



清之前的费用，并根据所选套餐支付套餐月基本费作为提前退出违约金（按“套餐月基本

费*合约期总月份数/6”计算）。原营销活动剩余协议期 6 个月内提前办理合约计划的客户

若在执行原协议期间退出本活动的，除执行上述规定外，还需按原营销活动的相关规定支

付相应的违约金。

5.6 本合约计划变更和退订次月生效。申请当月不支持退订。

5.7 后付费客户应按时足额交纳电信费用，预付费客户应随时关注账户余额，避免因欠费停

机影响业务正常使用。客户停机期间，话费不予赠送，之后也不补足。

六、本规则作为客户所签订的《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天翼 4G 国内不限流量套

餐营销规则》（以客户参加本合约计划时的有效版本为准）的补充协议，本规则相关条款与

上述套餐规则条款相冲突的，以本规则条款为准。本规则营销活动办理期限可咨询中国电

信上海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或可办理该活动的营业厅，以客户在《中国电信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分公司客户登记单》上的签章视为客户确认及接受本规则及上述套餐规则的证明。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二○一七年十一月


